5.1.1 建筑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强制性条文的规定。

1） 达标自评：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建筑所处城市的建筑热工气候分区：    
执行的建筑节能标准：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指标：
	热工参数
	单位
	参评建筑
	参照建筑
	是否满足

	
	
	类型I
	类型II
	类型III
	
	

	体形系数
	—
	
	
	
	
	

	窗墙比
	东向
	—
	
	
	
	
	

	
	南向
	—
	
	
	
	
	

	
	西向
	—
	
	
	
	
	

	
	北向
	—
	
	
	
	
	

	屋顶透明部分面积比例
	—
	
	
	
	
	

	屋面传热系数K
	W/(m2·K)
	
	
	
	
	

	外墙（包括非透明幕墙）传热系数K
	W/(m2·K)
	
	
	
	
	

	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传热系数K
	W/(m2·K)
	
	
	
	
	

	外窗（包括透明幕墙）
	传热系数K
	东向
	W/(m2·K)
	
	
	
	
	

	
	
	南向
	W/(m2·K)
	
	
	
	
	

	
	
	西向
	W/(m2·K)
	
	
	
	
	

	
	
	北向
	W/(m2·K)
	
	
	
	
	

	
	遮阳系数SC
	东向
	—
	
	
	
	
	

	
	
	南向
	—
	
	
	
	
	

	
	
	西向
	—
	
	
	
	
	

	
	
	北向
	—
	
	
	
	
	

	屋顶透明部分
	传热系数K
	W/(m2·K)
	
	
	
	
	

	
	遮阳系数SC
	—
	
	
	
	
	

	地面
	热阻R
	(m2·K)/W
	
	
	
	
	

	地下室外墙
	热阻R
	(m2·K)/W
	
	
	
	
	


注：参评建筑下的列分类“类型I、类型II、类型III”指一栋建筑中存在多种围护结构或一个项目存在多个参评建筑时的区别表示方式。

外窗和玻璃幕墙的气密性能指标：
	指标类型
	气密性等级
	标准要求
	是否满足

	外窗
	
	
	

	幕墙
	
	
	



供暖锅炉的额定热效率：
	锅炉类型
	额定热功率（MW）
	热效率
	标准值
	是否满足

	
	
	
	
	

	
	
	
	
	



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比：
	编号
	设备类型
	额定制冷量（kW）
	性能参数（W/W）
	是否满足

	
	
	
	实际设备
	标准要求
	

	
	
	
	
	
	

	
	
	
	
	
	

	
	
	
	
	
	

	
	
	
	
	
	

	
	
	
	
	
	

	
	
	
	
	
	



对于公共建筑：
1）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选型：    空调冷负荷计算值    kW，机组总装机容量     kW。
2）锅炉房、换热机房和制冷机房是否进行能量计量：□燃料的消耗量；□制冷机的耗电量；□集中供热系统的供热量；□补水量。
3）锅炉房是否设置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是□否；换热机房是否设置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是□否。
4）供暖空调系统是否设置室温调控装置：□是□否，采用的调控装置为：    
散热器及辐射供暖系统是否安装自动温度控制阀：□是□否，控制阀类型及安装位置为：    

对于居住建筑：
项目是否采用分户（单元）热计量：□是  □否。

项目是否采用分室（户）温度调节：□是  □否，采用空调末端形式：    。

3） 证明材料：
建议提交材料及要求：
1、 建筑施工图设计说明、节能专篇：应有围护结构做法及性能指标说明，外窗和玻璃幕墙气密性指标说明；
2、 暖通施工图设计说明：应有空调采暖系统形式及主要设计参数、热计量和末端温度调节方式、自控要求等内容相关介绍；
3、 暖通设备清单：应有相关设备性能参数的完整详细说明，必要时附设备性能参数说明书；
4、 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登记表、规定性指标计算报告、节能计算书：应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计算结果，采用软件计算的需要列出计算参数。以管理部门批复后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为准。
实际提交材料：
	





